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永州市零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奖励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永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永政发〔2025〕6号）已于202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，根据该《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补助和奖励办法。市中心城区的征收补助和奖励办法应报市人民政府同意。
二、政策依据
主要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0号）、《湖南省实施<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>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68号）、《永州市人民政府<关于印发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永政发〔2025〕6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办法分为四章，包括总则、奖励种类及标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共九条。主要内容有：
（一）规定房屋征收奖励的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及奖励种类和标准等。
（二）各类奖励包括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1000元/㎡、按期签约奖400元/㎡、按期腾房搬迁奖200元/㎡，以息代租、直管公房补助按租赁住房评估单价×计租面积所得总价的30%给予承租人。
（三）被征收人在征收方案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，可享受上述奖励，超过规定期限及政府已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，一律不予奖励和补助。
（四）明确违反《办法》的相关法律责任，确保征收工作依法依规进行。
（五）规定《办法》的施行时间等内容，及本办法施行前区人民政府已作出征收决定、发布征收通告且已进入实施阶段的，按原有的征收决定规定的奖励标准执行。
四、奖励标准可行性分析
1、目前我区存量商品房价格分析。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信息，目前我区存量商品房的备案销售价格在3500元至5200元之间，价格最低的为城发集团名下的清风书苑小区，价格在3500元左右；价格最高的是学仕里小区，价格在5200元左右。经测算，我区存量房的备案销售均价在4000元左右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2、我区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分析。河西片区和河东城南片区的砖混结构房屋每平方米的评估价值约2700-3000元，河东区位较好的片区砖混结构房屋每平方米的评估价值约3000-3300元，综合评估均价约每平方米3000元。
3、奖励标准分析。本办法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奖励总额为最高不超过4600元，其中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每平方米1000元，按期签约奖每平方米400元，按期腾房搬迁奖每平方米200元。
被征收房屋的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3000，存量商品房的备案销售均价为4000元。按照房屋被征收后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的原则，能让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能购买一套位置、面积相当的商品房，需要每平方米4000元，为鼓励被征收人支持政府的征收工作，尽早签约、腾空房屋，设置奖励后房屋征收标准按4600元/㎡给予补偿与市场价值相符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4、新老政策奖励标准的区别。与永政发〔2019〕9号文件规定的奖励标准相比较，本办法的奖励标准每平方米下调了600元，主要是考虑房价下跌的因素。另增加了除行政、事业、国有企业以外的厂房、仓库、医疗、卫生、教学、办公等其他非住宅用房的奖励，标准为按被征收用房合法建筑面积（不含装饰装修、附属设施）评估总价的5%，奖励总额不超过12万元。该项奖励是根据市里出台永政发〔2025〕6号文件之前的征求意见稿设置，也是为了体现在征收过程中的公平原则。
五、关于民生保障与权益维护
明确以息代租、直管公房补助按租赁住房评估单价×计租面积所得总价的30%给予承租人。该项奖励从2015年零古城项目开始均以会议纪要的方式明确，本次在《办法》中予以明确。
六、关于选择房票方式奖励的问题。永政发〔2025〕6号文件中虽然新增了房票安置的内容，但由于市里关于房票的实施办法还未出台，经请求市里，建议我区在制定奖励办法时暂时不要考虑房票的奖励，待市统一制定实施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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